
中央转移支付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

“头雁”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4 年 4 月，财政部印发《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经营

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，明确北京市 2024 年乡村产

业振兴带头人培育“头雁”数量为 70 人，下达了转移支付

资金 158 万元。

2024 年 5 月，人才工作处按照绩效管理要求，填写《乡

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“头雁”项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》

《2024 年部分中央转移支付项目下达资金分配建议数表》，

对“头雁”项目进行绩效任务目标分解，提出下达资金分配

建议。

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，填报了“头雁”项

目绩效管理有关数据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1.资金支出政策。《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乡村

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“头雁”项目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农



人发〔2022〕3 号）规定：“头雁”培育经费每人不超过 2.5

万元，由财政和带头人个人共同承担。其中，中央财政补助

金额不超过 2 万元，分两期给付，培育启动时拨付 70%的经

费，保障培育工作顺利开展；培育结束后，经评估合格再拨

付剩余 30%部分。

2.资金分配情况。两所高校培育“头雁”数量任务为各

培育年度任务指标的一半数额，因此培育“头雁”的预算资

金平均分配给两所高校。

3.资金支出情况。2024 年 11 月，培育工作正式启动后，

人才工作处按照相关要求制定“头雁”项目资金支出计划，

经提交工委会审议通过后，根据农财两部文件规定，及时办

理了培育经费拨付手续，截至 2024 年 11 月，已支出 200 万

元，支出进度 100%。2024 年“头雁”培育任务已完成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北京市 2024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“头雁”计划

数量为 70 人，实际完成培育数量为 91 人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共设置了 1 个数量指标，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70

人。实际完成培育数量为 91 人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共设置了 1 个质量指标，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。



2024 年“头雁”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规

定，对标使用管理资金，未发现重大违规违纪问题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共设置了 1 个质量指标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“头雁”

的满意度≥85%。通过农业农村部“头雁培育管理系统”线

上评价结果看，“头雁”学员满意度超过了 99%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“头雁”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不涉及保密问题，可进行公

开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“头雁”项目不涉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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